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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区初中学科项目学习优秀案例培育学校
培育对象申报表
	学校名称
	

	校长姓名
	
	联系手机
	

	申报学科
	
	教师数
	

	基本
概况
	简介本校在该学科项目化学习的相关实践以及研究成果等（课堂、作业、命题等方面的经验）（800字左右）。
























	未来
规划
	简介本校在该学科项目化学习常态化、深度化实践方面的后续两年规划。（1200字左右）

	学校
意见
	




单位盖章
校长（签名）：
                                         年     月     日

	县
（市、
区）
推荐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温州市瓯海区初中学科项目学习优秀案例培育学校
培育对象申报考核指标
	指标
	评价要素

	1.课程教学与示范引领
	1.1课程规划：学校将学科项目化学习纳入学校课程实施方案，形成科学合理的课程支撑。

	
	1.2 展示交流：学科教师积极开设区级及以上项目化学习研讨课、专题讲座或经验分享。

	2.研究成果与成果产出
	2.1 案例与论文：学科教师有项目化学习优秀教学案例、论文在区级及以上评比中获奖，或在正式刊物上发表。

	
	2.2 课题研究：有以项目化学习为主题的区级及以上在研课题、已结题课题或获奖课题。

	3.教研机制与队伍建设
	3.1 教研组建设：教研组每学期定期（至少2次）开展项目化学习主题教研活动，过程扎实，记录详实。

	
	3.2 活动承办与参与：学校积极承办或主持区级及以上项目化学习专题教研活动；学科教师积极参与并承担任务。

	4.资源保障与制度支持
	4.1 经费保障：学校设有项目化学习专项经费预算，并落实到位，用于课程开发、师资培训、资源建设等。

	
	4.2 激励机制：学校建立合理的项目化学习工作考核、评价与激励机制，纳入教师绩效考核或评优评先。

	5.特色发展与区域影响
	5.1 实施规划：学科有清晰的项目化学习推进计划和实施方案，目标明确，步骤清晰，特色鲜明。

	
	5.2 影响力与辐射力：学科项目化学习实践在区级以上区域内形成特色品牌，产生积极影响，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注：初次申报时，材料为三年内；后续培育一年一考核）

附件3
温州市瓯海区初中学科项目学习优秀案例培育学校
培育对象申报汇总表
	序号
	学科
	单位全称
	学校
负责人
	手机
	教研
组长
	手机

	
	
	
	
	
	
	

	
	
	
	
	
	
	

	
	
	
	
	
	
	

	
	
	
	
	
	
	


                         
                           填表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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